第四章 采购需求（技术、服务及其他要求）
一、相关说明

本次采购内容如果要求的某些技术标准低于国家标准，均以最新的国家标准为准。招标技术要求中未明确的技术标准也均不得低于国家标准；

本采购项目为交钥匙项目，验收合格前所需的一切费用均包含在报价之中，采购人不承担成交价格以外的任何费用。
二、商务要求：
1.合同履行期限：一年

2.供货（服务）地点：一包：片区A:大封、西陶、大虹桥、北郭、木栾、实验集团;二包：片区 B:詹店、乔庙、嘉应观、兴华中学、圪垱店、第一幼儿园、特殊教育学校、育英教育集团郭堤校区;三包：片区C:三阳、小董、龙源、龙泉、谢旗营、木城、木城教育集团、覃怀中学、育才教育集团、仰韶小学。

3.质量标准：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及相关行业食品安全、卫生并满足采购人要。
4.质量保证期：符合国家相关标准。
5.履约担保：

履约保证金金额：180万元
履约保证金缴纳方式：以转账形式从其基本账户汇出，缴至招标人指定账户。

履约保证金缴纳时间：合同签订前缴纳。

履约保证金的退还：合同履约期结束、未发生违约事件、未发生食品安全事故后一个月内全额无息返还。

注：中标供应商每学期需缴纳180万元作为履约保证金，如违反《武陟县学校食堂大宗食材配送服务处罚细则》，将依据情形扣除部分履约保证金。配送企业若出现拒绝履行合同义务、其他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行为、将中标项目转让分包给他人的情形，履约保证金将不予退还。第一学期内保证金未被扣除，则延续至下学期使用。

6.付款方式：按月实际发生供货量据实支付，本月费用下月15 号进行结算，中标人在结算日前需提供供货清单及等额税务发票，未能按时按要求提供的，顺延至下一个结算周期结算。
三、采购内容及技术要求

	序号
	标的名称
	主要技术参数、性能、配置等要求

	1
	大米
	1.符合国家“一级粳米”或“一级籼米”标准，每袋25千克。中标人每学期首次配送时须提供同批次大米的有资质的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且符合GB/T1354-2018、GB2715-2016、GB2763-20 21或国家最新标准，否则采购人有权拒收。 

2.大米不得使用超过一年的陈化粮作为加工原粮（提供承诺函）。 

3.产品包装、标签标识应符合相关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要求。

	2
	面粉
	1.精制粉，每袋25千克。中标人每学期首次配送时须提供同批次面粉的有资质的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且符合GB/T1355-2021、GB2763-2021或国家最新标准，否则采购人有权拒收。 

2.面粉不得使用超过一年的陈化粮作为加工原粮（提供承诺函）。 

3.产品包装、标签标识应符合相关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要求。

	3
	面条
	1.符合GB/T 40636-2021或国家最新标准。面条颜色均匀，无酸味、霉味等异味，表面光滑细腻，不得有变黑、变黄及霉点的现象。严禁添加任何不符合食品安全的材料。

2.加工生鲜面条使用面粉应符合相关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要求，提供有资质的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 

3.预包装面条制品产品包装、标签标识应符合相关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要求。

4.运输过程中必须保证密闭。

	4
	油类
	1.非转基因压榨一级，每桶5-10L。中标人每学期首次配送时须提供同批次菜籽油的有资质的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且符合GB/T1536-2021、GB2716-2018、GB2763-2021或国家最新标准， 否则采购人有权拒收。 

2.中标人每学期至少提供一次有效的非转基因检测报告，符合国家最新标准，检测报告中转基因成分（CaMV35S或pCaMV35S,NOS或tNOS）的检测结果均为“未检测出”或检测报告结论为“合格” 。 

3.产品包装、标签标识应符合相关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要求。

4.油类执行标准： 色拉油：GB1535-2003一级大豆色拉油、花生油：GB1534-2017 大豆油：GB1535-2003、葵花籽油：GB10464-201

	5
	肉类
	1.猪肉：符合GB2707-2016或国家最新标准。根据学校需求配送，猪肉不得是注水、注胶、病猪、种猪肉，具备两证两章(动物检疫合格证明、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检疫验讫章和肉品品质检验合格验讫章)。 

2.牛羊肉：符合GB2707-2016或国家最新标准。非进口、非注水。根据学校需求配送，呈鲜红色或深红色，脂肪洁白或淡黄色，肉质紧实，有弹性，指压后凹陷能恢复原状；表面微干有风干膜不粘手，有牛、羊肉的膻气。配送时须提供当批次有效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 。 

3.禽肉类：符合GB2707-2016或国家最新标准。且新鲜无异味，肉面干净、无毛 发、表皮处理清洁，大小基本统一，不得有病、死禽等，符合国家或行业现行检验检疫标准。配送 时须提供当批次有效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 

4.鱼虾类：符合GB2733-2015或国家最新标准。必须为鲜活产品，保持活体状态固有本色，无异味 、无病毒、不含有害物质。

	6
	蛋类
	符合GB2749-2015或国家最新标准。鸡蛋完好无破损、无沙壳，清洁 、无畸形，色泽自然有光泽。外包装采用特制木箱、纸箱或塑料箱，内包装采用蛋托或纸格。

	7
	调料、干杂
	1.调料 

（1）包括但不限于：酱油、醋、鸡精、味精、盐、豆瓣酱、料酒等。其中：①酱油：酿造一级，瓶 装,≤5L/瓶，符合GB/T 18186-2000标准，非转基因食品。②醋：酿造一级，瓶装，符合GB/T181 87-2000标准。③鸡精：一级，净含量≤500g/袋，符合国家相关标准。④味精：净含量≤500g/袋 ，符合GB 2720-2015标准。⑤盐：符合GB/T5461-2016标准，净含量≤500g/袋。⑥豆瓣酱：包 装完好，单件净重≤10千克，非转基因食品，符合GB/T 20560-2006标准。⑦料酒：瓶装，≤2L/ 瓶，符合SB/T 10416-2007标准。（2）产品包装应符合相关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要求；包装完整、无渗漏、无破损；有食品安全认证及生产编号；包装上应注明产品名称、配料表、质量等级、产地、生产日期、保质期、产品标准。

2.干杂 

（1）包括但不限于：玉米糁、花生仁、干香菇、粉条、黑木耳、虾皮等。其中：①玉米糁：净含量 ≤20千克/袋；留存2.00mm筛网的不多于5%，通过0.71mm筛网的不多于20%。②花生仁：净含 量≤25千克/袋，三级，符合GB/T1532-2008标准。③干香菇：菌盖直径≥3㎝、残缺菇≤2.0%、 净含量≤1千克/袋。④粉条：净含量≤25千克/袋，符合 GB/T 23587-2009标准。⑤黑木耳：袋装 、净含量≤2千克，符合GB/T 6192-2019标准。⑥虾皮：袋装、净含量≤2千克，符合SC/T 3205- 2016标准。 （2）定型包装类食品原料应符合相关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要求，产品包装应符合相关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的要求。

3.食品原料须符合国家最新质量、卫生、安全标准和行业质量要求，不得含有二氧化硫、非法使用 添加剂；重金属元素、农药残留不得超标，无感官异常。必须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法》和国务院《 关于加强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 

4.蔬菜 

1.符合GB2763-2021或国家最新标准；农药残留不得超标。 

2.叶菜类：鲜嫩，无枯黄叶，无花斑叶，无烂叶；叶茎完整无折断，基部不老化，干爽无水；无裂 口损伤，表面无泥土及其它杂物，无明显机械伤和病虫害伤，无烧心焦边、腐烂等现象，无抽苔（ 菜心除外），无畸形、异味，结球叶菜要结球适度，花叶菜应新鲜洁白，不带叶麸，无畸形花。 

3.根茎类：个体均匀，根形完整，无畸形，无泥土，无虫蛀和机械伤，无腐烂，无断折断裂，不萎 蔫变软，无发芽，无变绿，无空心，无糠心，无黑心，弹击有实心感。 

4.芽苗类：鲜嫩、无老叶、无花斑黄叶，根部切口新鲜，茎叶完整，无腐烂现象。 

5.菌类：色泽与其品种相适应，气味正常；无腐烂及虫蛀株，无发霉，无失水枯萎，朵片完整，手 轻捏不能有水渗出为宜。 

6.包装材料应清洁、卫生、无污染、无异味、无有害化学物质、内壁光滑。包装时应确保透气良好，防止蔬菜的机械损伤。 

7.配送时提供每批次产品农药残留检测合格证明材料。

	8
	水果
	符合GB2763-2021或国家最新标准。果形完整，大小均匀，新鲜，色泽与其品种相适应，果质优良，气味正常；无划伤，无裂口，无腐烂及虫蛀，无发霉，无干疤，无失水枯萎，无压痕及其他机械损伤和冻伤黑斑。配送时提供每批次产品农药残留检测合格证明材料。

	9
	糕点、奶（制品）类
	1.糕点：符合GB7099-2015或国家最新标准，产品包装、标签标识应符合相关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要求，包装完好无损、外观无霉变、无斑点、无腐烂变质、无异味。 

2.奶（制品）类：

1.包括但不限于纯牛奶、调制乳、酸奶等预包装产品，符合GB19302-2010、GB19645-2010、GB25190-2010、GB25191-2010或国家最新标准；产品包装、标签标识应符合相关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要求。

2.货物应有正规生产厂家合格证书、国家机关发出的产品检验合格证书。包装箱完整，同时包装箱要印有注册商标、生产厂家名称、厂址、生产日期、产品合格证、保质期限、产品成分、厂家电话号码等。 

3.纯奶感官要求：色泽呈乳白色或微黄色，滋味气味具有乳固有的香味，无异味，组织状态呈均匀一致液体，无凝块、无沉淀、无正常视力可见异物；

4.酸奶感官要求：色泽均匀一致，呈乳白色或微黄色，风味发酵乳具有与添加成分相符的色泽，滋味气味具有发酵乳特有的滋味、气味，风味发酵乳具有与添加成分相符的滋味和气味，组织状态细腻、均匀，允许有少量乳清析出，风味发酵乳具有添加成分特有的组织状态。

5.禁止配送有毒、有害、腐烂变质、超过保质期限、酸败、霉变、混有异物或其他感官性状异常的食品。所有奶（制品）保证新鲜、口感好。

	10
	冷冻食品
	1.供应商须持有《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含冷冻食品许可），进口食品需提供《入境货物检验检疫证明》。肉类产品需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

2.应提供完整的冷链物流记录，确保从生产到运输全程低温（≤-18℃）。     3.产品合规性：国产食品：符合GB 2733-2015《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鲜、冻动物性水产品》等规定。进口食品：需有中文标签、原厂检测报告及海关通关单。

4.感官与保质期：外观无冰晶、变色或异味，包装无破损。剩余保质期应≥总保质期的2/3（如保质期12个月，到货时剩余≥8个月）。                   5.运输车辆需配备实时温度监控设备，全程保持≤-18℃，到货时需提供运输温度记录。


四、其他要求
	序号
	名称
	技术服务要求

	1
	配送要求
	（1）中标人应按采购人的时间节点要求负责将所需食材按时按量配送到各学校指定地点并分类码放。拟配送的产品品牌、规格、等级，首次配送前须经采购人确认（若幼儿园等学校有特殊需求，也须经采购人确认）。

（2）如果采购人临时改变订购的货物种类、规格、数量等，中标人须在接到通知后的60分钟内将货物送达，待采购人验收、核对后，供货才算完成。 

（3）除不可抗力外，中标人不得推迟送货。如确需延迟送货的，中标人应在得知情况的同时告知采购人并征得采购人同意， 合同履约期内出现上述情形的，按照采购人制订的与此相关的管理制度执行。  

（4) 在采购人签收货品之前，货物的所有权和风险属于中标人，货物发生遗失、损坏由中标人负责。 

（5）中标人不能按核定的配送清单交付商品、不能提供与其承诺相符的服务或中标人存在违反招标文件和合同的行为，并且不予纠正的，将取消其配送服务资格。此项下违约责任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各项：①中标人在收到采购人订货要求后，在承诺的供货时间内不能供货的； ②中标人未能提供承诺的服务的。 

（6)配送货物因非采购人原因在保质期内出现损坏的，中标人应承诺提供替换货物，因替换货物产生的费用由中标人承担。（投标文件中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2
	配送数量及损耗补偿
	（1）配送鸡蛋时，各学校随机抽取10枚鸡蛋现场称重，每枚鸡蛋重量不能低于45克，否则采购人有权拒收。从生产日期至配送到校日期不超过7天。每批次配送至各学校的鸡蛋，至少另配所需数量的1%作为损耗补偿，且不计入配送数量内。 

（2）每学期结束时应无条件退货，确保各学校食材为零库存。

	3
	配送人员要求
	（1）中标人指派专人负责配送工作的联系，且该联系人不得经常变更，确需更换配送人员至少提前7个工作日向采购人提交相关材料，经采购人同意后将更换后配送人员的相关材料送至各学校。 

（2）配送人员必须身体健康、无吸毒史、无犯罪记录，穿着便于辨认的工作服并配戴工作证。送货专职负责人进校区活动必须严格遵守采购人各项规章制度，不得做出有损采购人形象和利益的事情。合同签订前，中标人应将配送人员名单及对应人员有效期内的健康证明（证件）、公司与其签订的劳动合同向采购人和各学校备案，营运驾驶员还应提供驾驶证。 

（3）合同履行期间，配送人员不再符合配送要求的，中标人应立即停止其工作并报告采购人；若采购人发现配送人员有不符合要求而继续在本项目工作的，采购人将终止合同并追究相关责任。 

	4
	食材配送车辆要求
	（1）中标人需配备专业运输车(包括但不限于厢式冷链车和厢式货车)（提供有效期内且审核合格的车辆行驶证扫描件、车辆实物图片；自有车辆提供购买发票扫描件、租赁车辆提供租赁合同扫描件）。车辆符合安全、卫生要求(需冷藏的产品采用厢式冷链车运输)。并坚持每天对车辆清洁消毒，运输时应避 免日晒、雨淋，禁止与有毒、有害、易质变、有异味及其他物品混装运输，配送时不得有污染事故发生。所有配送车辆保险、年检记录、按国家相关要求取得相关备案手续（若有）等证明材料交至采购人和各学校备案。 

（2）车辆原则上不得更换，如出现特殊原因确需更换的，必须向采购人提交书面说明及替代车辆的相关材料，经采购人同意后将更换后的相关证明材料送至各学校。

	5
	管理要求
	（1）在合同执行期间，成交供应商须接受采购人有关管理部门的监督考核管理。 

（2）成交供应商不按所承诺的价格、服务履行合同的违规行为，一经核实，采购人有权单方解除合同。 

（3）成交供应商需确保投标资料的真实性，采购人将对成交候选人的实际情况实地考察核实，提供虚假材料者，将被取消中标资格，三年内不得参加采购人的采购活动。

	6
	质量要求
	（1）中标人对所供产品的存储和配送环节，建立24小时监控体系，并至少保存30天。所有产品在配送前，必须由中标人自行查验产品的有效期、包装等，并留样保存7天。

（2）首次配送前，中标人须将大米、面粉、面条、菜籽油、调料、干杂、糕点、奶（制品）类产品合格证、生产企业的质量检验报告及生产企业有效的《食品生产许可证》复印件，鸡蛋养殖企业有效的《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复印件，猪肉生产厂家的《生猪定点屠宰许可证》和《动物防疫条件合 格证》复印件送采购人和各学校备案。 

（3）大米、面粉、面条、菜籽油、调料、干杂、糕点、奶（制品）类配送到达日至保质期到期日的天数必须大于保质期天数的二分之一（投标文件中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4）中标人在配送过程中应做好保鲜、保质措施，但不得喷洒有毒有害物质。中标人须为各学校准备满足使用需求的菜筐便于装菜。运输中要防止日晒雨淋及交叉污染等。  

（5）合同履行期内，若更换拟配送的产品品牌、规格、等级，需经采购人同意并将更换后的产品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送采购人和各学校备案。 
（6）供货商具备健全的配送网络，为便于市场监督管理，如中标企业不在武陟范围内，企业中标后三个月内须在武陟县注册独立法人公司和建设具备配送食堂食品原料所需的仓储和配送中心。（投标文件中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7）仓储须具备视频监控室、食品检测室、食品留样室、粮油储存室、调料干杂储存室、蔬菜冷藏室、鸡蛋冷藏室及生鲜肉类冷藏室等功能室且须经采购人验收合格方可使用；仓储区域须安装通风、防鼠、防蝇、防尘、防火、防盗等相关设备设施、降温设备、资料柜、食品留样专用设备等，库管人员专人专锁专管，登记台账，分类存档。采购人或各学校将随机到仓库抽查是否符合国家储存标准，未达标按要求进行整改，整改后仍未达标，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投标文件中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8）中标人须配合相关职能部门的抽样检验和检查，并按要求提供相关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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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要求（提供承诺函）
	（1）中标人对产品的质量安全、运输安全、人员车辆的交通安全负责。 

（2）产品必须符合《食品安全法》的各项规定，若因产品本身质量问题或配送中污染、变质造成食品安全事故，中标人必须在第一时间（4小时内）派人到学校和有关单位妥善处理，并配合做好疏导、安抚、稳定、医疗救助等工作。

 （3）若出现食品安全事故造成人身损害或财产损失事件，中标人行为视为根本违约，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履约保证金不退还，所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和法律责任由中标人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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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售后服务
	（1）合同履行期内，中标人应当为采购人提供24小时售后服务。 

（2）若产品收货时或收货后发现质量问题，中标人应在接到通知后1小时内配送质量合格的产品到达收货现场，同时委派人员到达现场处理。 

（3）中标人应配合学校、教育主管部门和其他相关部门做好食品安全宣传教育工作，每学期负责组织不低于1次食品安全培训，举办培训的会务费和资料费等由中标人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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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送合同签订、退出机制
	（1）合同签订：签一年。中标结果确定后，采购人分别与各中标供应商签订一年期配送合同，并对所有中标供应商进行统一管理。

（2）年度履约考核组织：由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牵头，采购人配合组织各学校从食材质量、食材价格、服务质量、合同执行等方面对食材配送单位进行考核评价，每学期考评一次。

（3）退出机制：配送公司在合同履约期间如因服务态度、食材质量、配送规范等方面出现的问题，依据《武陟县学校食堂食材统一采购配送工作实施方案》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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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算单价
	肉类、蔬菜、蛋类、面条、水果、冷冻食品

结算单价=基础单价×成交费率作为下一周期的结算单价，即：结算单价=基础价格×成交费率（例如：基础价格=10元，折扣90%，结算单价为10*0.9=9元）。

基础价格的确定：价格取县域内三家及以上大型商超或农贸市场当日单品平均价格，如胖发祥超市、徽商农贸市场、世博超市等，但不限于以上三家。结算价格应包括食材材料费、储存费、包装费、配送费、调换费、损耗费、检测费、培训费、税金等中标人完成本项目所需的一切费用，投标报价估算错误等引起的风险由中标人自行承担。

（2）大米、面粉、油类、调料、干杂、糕点、奶（制品）大宗完整包装食材

以上食材不按本项目下浮费率结算，投标时无需填报费率报价，在配送服务中根据实际配送量据实结算。

基础价格的确定：取焦作卢堡、郑州万邦批发市场批发价格平均数，上浮5%进行据实结算。结算价格应包括食材材料费、储存费、包装费、配送费、调换费、损耗费、检测费、培训费、税金等中标人完成本项目所需的一切费用，投标报价估算错误等引起的风险由中标人自行承担。

（3）询价周期

3.1由教体局牵头，县纪委监委、市场监管等部门参与，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家委会代表等组成询价小组，联合中标商共同进行市场询价。

3.2大米、面粉、油类、调料、干杂、糕点、奶（制品）大宗完整包装食材类基础单价每学期询价3 次，按以下方法确定：每学期开学前一周的某一天询第一次价，作为开学到下次询价期间对应产品的基础单价；学期开始第二个月的某一天进行第二次询价；学期开始第三个月的某一天进行第三次询价。 

3.3肉类、蔬菜、蛋类、面条、水果、冷冻食品，基础单价每两周询价1次，按以下方法确定：周四上午（如遇节假日调休，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询价，每学期开学前一周询第一次价，作为开学到下次询价期间对应产品的基础单价，以此类推。

3.4在询价工作执行过程中，解释权归县询价小组。如遇特殊情况，由教体局牵头、县纪委监委、市场监管等部门参与，根据实际执行情况对询价机制、周期进行适当调整。

3.5合同履行期内，若发生不可抗力事件（遇国家或地方政府政策性调整、自然灾害等）导致无法按合同履行的，服务期（合同期限）不延长。 

3.6因客观原因或国家政策调整导致服务学生人数和供餐天数发生变化的，中标人须无条件按照采购人新需求配送，并据实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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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验收标准
	（1）由采购人成立验收小组,按照采购合同的约定对中标人履约情况进行验收。验收时,按照采购合同的约定对每一项商务、技术、服务、安全标准的履约情况进行确认。验收结束后由验收小组出具验收报告,列明各项标准的验收情况及项目总体评价, 由验收双方共同签署。 

（2）按照采购标的现行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规范验收；

（3）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投标文件响应和承诺验收。

	
	处罚与终止机制
	（1）供应商有如下情况发生一经查实，终止供应商当期的供货资格，取消供应商及供应商法定代 表人今后5年投标资格，并追究有关法律责任。 

1.1 供应商发生食品安全问题； 

1.2 供应商发生校内交通安全问题； 

1.3 供应商发生转包及违反有关廉政规定； 

1.4 供应商涉嫌重大违法乱纪或被市场监管部门处罚等事件； 

1.5 发现供应商到学校的配送车辆或人员为其他供应商； 

1.6 检查发现供应商委托其他供应商配送； 

1.7 供应商向学校配送经营范围之外的商品； 

1.8 供应商向学校开具与实际配送不符的票据； 

1.9 供应商提供的凭证、视频等信息中弄虚作假； 

1.10 由于供应商原因对学校造成重大不良影响。 

（2）供应商有如下情况发生一经查实，根据情节轻重，暂停供货资格 1-3 个月。 

2.1 供应商发生送货不及时等情况影响学校正常用餐； 

2.2 供应商发生供货质量差等情况； 

2.3 供应商发生服务不到位等情况； 

2.4 有学校投诉、主管部门抽查或交易平台价格预警，发现供应商日常配送中已成交物价明显 高于学校所在区域农贸市场的价格； 

2.5 供应商不能按学校要求及时发送分拣、农残检测、车辆出入等高清视频记录； 

2.6 供应商向学校提供视频记录不清晰； 

2.7 供应商没有保留分拣、农残检测、车辆出入等高清视频记录30天； 

2.8 供应商累计两次未对所在片区的全部商品进行报价； 

2.9 供应商没有统一使用规定的电脑配送单； 

2.10 供应商配送的食品与电脑配送单上的不一致； 

2.11 供应商配送车辆、人员信息时，不能出示车辆行驶证、配送人员的身份证、配送驾驶员的 驾驶证其中任何一项；

2.12 供应商配送车辆、人员以及配送货物没有从招投标时备案的分拣基地出发； 

2.13 招投标中服务承诺未履行到位； 

2.14 供应商有多项满足暂停供货资格1-3个月处罚的，则计暂停供货资格次数1次，且暂停月 份累计。 

（3）供应商有如下情况发生一经查实，暂停供货资格3个月。 

3.1 供应商到学校的配送车辆不在报备的名单内，报备配送车辆要求如下： （1）供应商自有车辆，须行驶证上所有人为公司或公司法人代表，如车辆在股东名下的，还需提供公司章程； 

3.2 供应商到学校的配送人员不在报备的名单内。报备配送人员要求如下： （1）与供应商签订有劳动合同或供应商为其缴纳社保； （2）配送人员需提供有当地行政主管部门颁发健康证明及无犯罪记录（投标文件中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4）考核方式：在合同期间内，由县教体局牵头，县纪委监委、市场监管等相关单位配合，每月组织对入围单位进行综合性考核。重点考核供货质量、服务管理、价格执行等方面。在配送服务考核工作中，若某一供应商出现服务、质量、价格、能力等问题，经考核认定后取消其供货资格，该区域中心校、局直学校经一致协商，可以在其他2个区域供应商中选择其中1家暂时进行提供服务。同时进行新供应企业的招标工作，招标工作完成后15天内，由新的中标供应企业对原片区全盘接手进行供应服务。 

（5）合同签订前，中标供应商还需办理5000万元及以上针对该项目(一次事故累计限额赔付金额5000万元、意外伤害每人最高赔付金额50万元)的食品安全保险，保险有效期覆盖整个合同履约期限。（投标文件中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